机关支部第三十三次学习信息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，8月28日，新城街道机关支部组织开展学习以下几个方面内容：1、评论文章：把握好党的创新理论基层传播的方法论；2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》；3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》及说明，机关支部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。  
会议要求，要认真学习贯彻《条例》基层宗教工作相关内容，做到应知应会，切实提高对宗教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，以条例精神为指导，加强学习宣传，提高认识，明确工作方向和任务，积极主动作为，不断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水平。
会议指出，自治区党委制定出台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》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指示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，是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担当和作为，激励全区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的有力抓手，为全力办好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这件大事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作出了明确部署，提出了方向性要求。
会议要求，机关干部要迅速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的决定》上来，紧紧围绕“七个作模范”部署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全力抓好的贯彻落实。要广泛开展学习宣传教育，以理论指导实践，推动各项工作展开，切实营造凝心聚力浓厚学习氛围。
[bookmark: _GoBack][image: 5461fe9055b5fc2c69c39b32dce423d][image: 39d97b07efd9d6fbb83a843a95a5814]
image1.jpeg




image2.jpeg




